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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 明 

二、申請對象及規定 

(一)繁星推薦入學新生，可提

出修讀申請。 

(二)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

績位於該系（組）前百分

之十以內者。 

(三)分發入學新生入學成績

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

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四)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下學

期（建築系大四下學期）

學生前學期修課學分數

達十二學分以上、學業平

均成績位於該班前百分

之十以內者。 

(五)符合規定者，得於每學期

開學前提出申請，經教務

處審核通過後，取得修讀

本學程之資格。 

(六)修讀本學程之學生，每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該系

（組）該年級該班前百分

之十五以內，未達標準者

，由教務處註銷其修讀資

格，惟因出國修習學分及

休學等情況，得保留榮譽

學程之資格；達到標準但

無意願繼續修讀本學程之

學生，得以書面方式申請

放棄修讀資格，日後符合

規定者，始得再次申請修

讀本學程。 

二、申請對象及規定 

 

 

(一)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

績位於該系（組）前百分

之十以內者。 

(二)分發入學新生入學成績

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

前百分之十以內者。 

(三)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下學

期（建築系大四下學期）

學生前學期修課學分數

達十二學分以上、學業平

均成績位於該班前百分

之十以內者。 

(四)符合規定者，得於每學期

開學前提出申請，經教務

處審核通過後，取得修讀

本學程之資格。 

(五)修讀本學程之學生，每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該

系（組）該年級該班前百

分之十五以內，未達標準

者，由教務處註銷其修讀

資格，惟因出國修習學分

及休學等情況，得保留榮

譽學程之資格；達到標準

但無意願繼續修讀本學

程之學生，得以書面方式

申請放棄修讀資格，日後

符合規定者，始得再次申

請修讀本學程。 

一、榮譽學程申請對象納入繁星

推薦入學新生，爰增加第一

款。 

二、以下款次變更。 

八、獎勵 

(一)修讀本學程之應屆畢業

生或持有本學程證書者，

於參加本校碩士班甄試

時，可檢附相關證明以為

有利審查之資料，酌予加

分。 

(二)持有本學程證書之學生，

如錄取本校碩士班，第一

八、獎勵 

(一)修讀本學程之應屆畢業

生或持有本學程證書者，

於參加本校碩士班甄試

時，可檢附相關證明以為

有利審查之資料，酌予加

分。 

(二)持有本學程證書之學生，

如錄取本校碩士班，第一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 明 

學年每一學期發給三萬

元獎學金。 

(三)修讀本學程之學生參加

校內實習課程及參與畢

業專題製作，得依本要點

申請獎學金，審查通過之

受獎學生應繳交學習心

得一份，獎學金額得視實

際核定經費額度調整，申

請期間依公告時程為準。 

(四)修畢本學程之學生得

依本要點申請獎學金，

修畢本學程之學生須

提交學習心得一份及

申請單至教務處審核；

獎學金額得視實際核

定經費額度調整，申請

期間依公告時程為準。 

學年每一學期發給三萬

元獎學金。 

(三)修讀本學程之學生參加

校內實習課程及參與畢

業專題製作，得依本要點

申請獎學金，審查通過之

受獎學生應繳交學習心

得一份，獎學金額得視實

際核定經費額度調整，申

請期間依公告時程為準。 

(四)修畢本學程之學生得依

本要點申請獎學金，修畢

本學程之學生須提交畢

業證書影本及申請單至

教務處審核；審查通過之

受獎學生應繳交學習心

得一份，獎學金額得視實

際核定經費額度調整，由

修畢本學程之學生提出

申請。 

 

 

 

 

 

 

 

 

 

 

放寬榮譽學程在校生提出獎學

金申請，故刪除繳交畢業證書影

本，須提交學習心得及申請單，

爰修正第八點第四款。 

 


